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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07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20

年 4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进

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提名、表决程序

及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何春生先生、聂蔚先生、

钱正先生、杨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提名于北方女士、徐国辉先生、俞雪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二）。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经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

选人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第六

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将在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继续担任董事职务，并按照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本次换届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王振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王振林

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任期届满后仍将按规定遵守有效期内

的相关任职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振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0000006%，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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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王振林先生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仍须继续遵守

前述法律法规中有关股份买卖的限制性规定。公司对王振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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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春生先生，汉族，生于1966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厂副厂长；张家港

市供销总社科技工业科科长；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张家港市锦

花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张家港市化纤厂党支部书

记、厂长；张家港市后塍镇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常务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公司办主任、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江苏沙钢集

团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宏昌钢板

有限公司董事；沙钢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党总支书记。现任：沙钢集团董事局常

务执行董事、副总裁；沙钢集团党委常委；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

沙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Global Switch 

Holdings Limited董事；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市沙钢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家港宏兴高线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东方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家港宏昌制气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华沙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监事；沙钢财

务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保税区润源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何春生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何春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

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春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聂蔚先生，汉族，生于 1981 年 5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中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

沙钢集团董事局投资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实保

险代理（江苏）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长实保险经纪（江苏）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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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保利达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锦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苏州卿峰锦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江苏沙钢集团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凯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金浦欣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上海锦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浦医疗健康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沙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新沙沣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新量宇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沣源浩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沣源红树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嘉恒量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元量

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湖南胜景干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长江资本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道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浦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沙桐（泰兴）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启德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张家

港华美超薄带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家港鸿运投资有限公司监事；Global 

Switch Holdings Limited 董事，Strategic Idc Limited 董事。 

聂蔚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聂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

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聂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钱正先生，汉族，生于 1957 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张家港市钢铁厂团委副书记、企管处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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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党总支书记、监事会副主席、总裁助理、工

会主席、副总经济师、公司办主任；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投资部部长、

党总支书记、主席办公室主任、总裁办公室副主任；鑫瑞特钢有限公司董事；张

家港三和沙钢高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润忠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

东方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沙钢集团董事局董事、总裁助理；沙钢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办公室主任；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江

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宏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沙钢宏润置地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沙桐置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阳泉煤业沙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沙钢和润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道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江阴瑞尔达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董事；张家港东方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宏昌制气有限公司董事；张家

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家港保税区润源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家港保税区千德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华

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抚顺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正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钱正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

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钱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华先生，汉族，生于 1979 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助理，证券

事务部部长助理，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杨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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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杨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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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于北方女士，汉族，生于 1967 年 7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学本科学历，会计学副教授，中共党员，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曾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助教；烟台光明染织厂会计、江苏鹿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保丽洁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沙洲职业工学院副教授、会计教研室主任；张家港

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金

陵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北方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北方女士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于北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国辉先生，汉族，生于 1971 年 8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学本科学历，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苏州合力律师

事务所律师；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主任；苏州市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张家港保税区至信新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国辉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徐国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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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

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徐国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俞雪华先生，汉族，汉族，生于 1963 年 6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团委干事；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院长助理、MBA 中心主任。现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工

会主席；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俞雪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俞雪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

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俞雪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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